
上海伟测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伟测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测科技”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2022〕1878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180.27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327.040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 战略投资

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

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305.2378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4.00%，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21.8027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1,319.0822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35%；网上发行数量为555.95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9.65%。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共1,875.0322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1.49元/股。

根据《上海伟测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

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上海伟测半导体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

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3,622.62倍，高于100倍，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

187.55万股股票（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131.5322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总量的60.35%；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743.500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总量的39.65%。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691665%。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10月19日（T+2� 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2年10月19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61.49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认购资

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2022年10月19日（T+2日）16:00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和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其获配金额的

0.50%（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部分除外）。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

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

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年10月19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

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 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

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

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

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

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前述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

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

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限售账户

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

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

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

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结果

2022年10月13日（T-2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61.49元/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13.41亿元。

依据《承销指引》，本次发行规模10亿元以上、不足20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方正

投资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4%，但不超过人民币6,000.00万元，方正投资已足额缴纳

战略配售认购资金，本次获配股数87.2108万股，获配金额为53,625,920.92元。初始缴款金

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10月21日

（T+4日）前，依据方正投资缴款原路径退回。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平安证券伟测科技员工参与

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伟测员工资管计划” ）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

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合计17,600.00万元， 本次获配股数为218.0270万股，

获配股数对应金额及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为134,735,126.31元（其中，最终获配金额为

134,064,802.30元，对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为670,324.01元）。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

配股数对应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

10月21日（T+4日）之前，依据伟测员工资管计划缴款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万股）

获配金额

（元）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合计（元） 限售期（月）

方正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87.2108 53,625,920.92 - 53,625,920.92 24

平安证券伟测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18.0270 134,064,802.30 670,324.01 134,735,126.31 12

合计 305.2378 187,690,723.22 670,324.01 188,361,047.23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10月18日（T+1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上海伟测半导体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2851，7851，6432

末“5”位数 15142，35142，55142，75142，95142，33158

末“6”位数 411880，536880，661880，786880，911880，286880，161880，036880，883477

末“7”位数 2632658

末“8”位数 04462127，04044587，19812635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伟测科技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14,87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伟测科技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号）、《承销指引》《注册制下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

者管理规则》和《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

发〔2021〕212�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

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2年10月17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

告》披露的283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7,183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

进行了网下申购，为有效申购投资者，网下有效申购数量3,537,09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进行配售的

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2,167,970 61.29% 7,949,507 70.25% 0.03666798%

B类投资者 15,160 0.43% 55,064 0.49% 0.03632190%

C类投资者 1,353,960 38.28% 3,310,751 29.26% 0.02445235%

合计 3,537,090 100.00% 11,315,322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零股1,244股按照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

“国联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产品一号” ，其为A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申购时

间最早（以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和申购编号为准）的配售对象，且其获配

总量没有超过该配售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10月20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

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

于2022年10月21日（T+4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

报》披露的《上海伟测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

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10号兆泰国际中心A座15层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56991830、010-56991832

发行人：上海伟测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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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天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广西天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电子”、“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５３４．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６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１４４６

号）。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

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

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

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根据 《广西天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

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

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主持了天山电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

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５７２５

，

０７２５

末“

５

”位数

７４８７７

末“

６

”位数

０７４５８６

，

３２４５８６

，

５７４５８６

，

８２４５８６

末“

７

”位数

７４３１６８４

，

１４３１６８４

，

３４３１６８４

，

５４３１６８４

，

９４３１６８４

末“

８

”位数

７７３６７３８６

，

１７３６７３８６

，

３７３６７３８６

，

５７３６７３８６

，

９７３６７３８６

，

６０３２０７７１

末“

９

”位数

０４９９７６０８４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天山电子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

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２４

，

５７９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

认购

５００

股天山电子

Ａ

股股票。

发行人：广西天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广西天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广西天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电子”、“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５３４．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６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１４４６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５３４．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１．５１

元

／

股。 本

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所有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

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

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

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

值，故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初始战略配

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１２６．７０

万股已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１１．８５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７２２．１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据

《广西天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９３１．６４６１３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

数倍，即

５０６．８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０５．０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２８．９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２１４５５７３８６％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６６０．７５７７６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广西天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

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

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

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

配售。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本次发行不安

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投资者的战略配售。最终，本

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２１

〕

２１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２１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１

〕

９１９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０

年修订）》（深证上 〔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

２０２１

〕

２１３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

（中证协发〔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和《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

２０２１

〕

２１２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进行了核查和

确认。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

２０７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４

，

７９７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３

，

４７０

，

３２０

万股。

三、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广西天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

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

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初步

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１

，

７１４

，

５２０ ４９．４１％ ９

，

１４６

，

０８６ ７０．０８％ ０．０５３３４４８８％

Ｂ

类投资者

６

，

５５０ ０．１９％ ２０

，

８７７ ０．１６％ ０．０３１８７３２８％

Ｃ

类投资者

１

，

７４９

，

２５０ ５０．４１％ ３

，

８８３

，

５３７ ２９．７６％ ０．０２２２０１１５％

总计

３

，

４７０

，

３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３

，

０５０

，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３７６０６０４％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的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

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８８５

，

８８０８５９４３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２５４

发行人：广西天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陕西美能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陕西美能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4,69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093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690.00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初始发行总量为 2,814.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

行总量为 1,876.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69 元 / 股。

发行人于 2022 年 10 月 18 日（T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发行“美能能源” 股票 1,876.00 万股。

关于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敬请投资者

重点关注，并于 2022 年 10 月 20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陕西美能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于 2022 年 10 月 20 日 （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如同一配售

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如

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

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陕西美能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10 月 20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作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 70%时，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2,989,397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131,294,586,500 股， 配号总数为 262,589,173 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为 000262589173。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果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陕西美能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6,998.64534 倍，高于 150 倍，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50%由网下回

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总量为 469.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

上最终发行总量为 4,221.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中签率为 0.0321490787%，有效申购倍数为 3,110.50904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2022 年 10 月 19 日（T+1 日）上午在深

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203 栋 202 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22 年 10

月 20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陕西美能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0 月 19日

北京金橙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橙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橙子”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2022年5月25日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通过，于2022年8月29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971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金橙子” ，扩位简称为“金橙子科技” ，股票代码为“688291”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

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6.77元/股，发行数量为2,566.67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和超额配售选择权。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28.333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战略投资者

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2022年10月10日（T-3日）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

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28.3335万股，占发行总量的5.00%。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不向网下回拨。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调整为1,706.8365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31.5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

根据《北京金橙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3,151.79倍，

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

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243.85万股）股票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462.9865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0.00%，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7.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975.3500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0.00%，约占本次发行总量38.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230474%。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10月17日（T+2日）结束，具体情况如

下：

一、 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 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仅有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跟投机构为安信证券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投资” ），无发行人高管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战

略投资者安排。截至2022年10月10日（T-3日），安信投资已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无需

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在2022年10月19日（T+4日）之前将安

信投资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退回。 安信投资缴款认购结

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万股）

获配金额（元，不含佣

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限售期

安信投资 128.3335 34,354,877.95 0 24个月

（二） 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9,551,172股；

2、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255,684,874.44元；

3、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202,328股；

4、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5,416,320.56元。

（三） 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14,629,865股；

2、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391,641,486.05元；

3、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0股；

4、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0元；

5、 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1,958,210.27元（按各配售对象计算值四

舍五入取整精确到分后加总）。

二、 网下限售账号摇号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2022年10月18日（T+3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金橙子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限售账号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

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位数 0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金橙子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

偏股型资产管理计划（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投资需求而

设立的公募产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2,673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

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268个。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

为6个月。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1,018,313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6.96%，约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18%。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本公告“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

表” 。

三、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总计包销股份的数

量为202,328股，包销金额为5,416,320.56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后的

发行数量的比例约为0.83%，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的发行数量的比例约为0.79%。

2022年10月19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战略投资者和网

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21-55518509、021-55518510、0755-81682752、010-83321320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北京金橙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19日

深圳市好上好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好上好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上好”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

4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1736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40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44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96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0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5.32元/股。

好上好于2022年10月18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好上好” 股票96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发行缴款环节等方面内容，并于2022年10月20日（T+2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2年10月20日（T+2日）16:00前，按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

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

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年10月2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公告披

露违约情况，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

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

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对本次网上定价的数据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2,780,519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85,561,487,500股， 配号总数为

171,122,975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171122975。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8,912.65495倍，高于150倍，发

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50.0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为24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16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

90.00%。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252450029%，申购倍数为3,961.17998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2年10月19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

栋202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2年10月20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网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市好上好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020

证券简称：京新药业 公告编号：

2022063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价异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于2022年10月14日、10月17日、10

月1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于2022年10月14日披露了《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决议公告》、《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顺利完成换届选举工作。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公

告。

2、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公司未发现有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4、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

6、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7、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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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股票（证券简称： 天元股份， 证券代码：

0003003） 于2022年10月14日、10月17日、10月1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

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19日


